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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院勞檢違規分析(99年 vs. 100年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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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常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

未依規定記載勞工出勤情形

未經勞資會議同意，延長工時

雇主未經勞資會議同意，使女工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工作

100年違規率

99年違規率

勞資協議〈工會〉相關  

超時與出勤相關  

以上統計，還不包括未

納入勞基法的醫師！  

新聞聯絡人：呂佳育   0920459227 / 096657554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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歷年醫院勞檢結果分析：平均每家違規醫院違規件數  逐年增加至 100年的 1.9件  

 97年  98年  99年  100年  

檢查對象  隨機抽選 52家醫院 

「醫療院所勞動條件專

案輔導調查」發現未依

法辦理者抽出 55家 
全國醫療院所抽 72家 

60%〈約 30家〉是從 99

年違規名單抽樣，40%

由其他醫院抽出 
總受檢家數(A) 52 55 72 50 
違規家數(B) 17 21 47 16 
違規率(C=B/A*100%) 33% 38% 65% 32%Þ  
違反件數總計(D) 21 26 67 30 
平均每家違規醫院違規件數(E=D/B) 

1.2 1.2 1.4 1.9 

醫改會 100.4.19 整理製表  

 
 
 
 
資料來源  

§ 97-99年醫院勞檢數據，係依據勞委會 100年 4月以勞動 1字第 1000067650號函復醫改會詢問之數據。  

§ 100年數據參考自勞委會網站 100.4.12發佈之新聞稿（擷取日期 100.4.18，網址為

http://www.cla.gov.tw/cgi-bin/Message/MM_msg_control?mode=viewnews&ts=4da40a20:2faf&theme=&layout） 

新聞聯絡人：呂佳育   0920459227 / 0966575541 

1   Þ100年接受勞動檢查的 50家醫院，有 60%〈約 30家〉
是從 99年的違規黑名單中抽樣，這些醫院已有所警惕，使
得 100年違規率驟降，但絕非反應全國醫院整體勞動條件的

改善！  

 


